


附件

桐柏县政府采购负面清单
类别 序号 禁止内容 关键词 政策依据

一、采购需

求类

1
采购需求不完整、不明确（除因技术复杂或者性质特殊，不能确定详细规格或者具

体要求外）。
需求不完整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

例》第十五条

2 向供应商索要或者接受其给予的赠品、回扣或者与采购无关的其他商品、服务。 索要回扣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

例》第十一条，《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

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

号）第六条

3
将国务院已明令取消、停办的或国家行政机关非强制的资质、资格、认证、目录等

作为实质性要求的。
设定无关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

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

施条例》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释义》77 页

4 指定检测机构（国家行政机关另有规定除外）或限定特定时间的检测报告的。 指向特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

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

施条例》第二十条

5 将特定行政区域或者特定行业的业绩、奖项，特定金额的业绩，作为实质性要求的。 设定业绩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

例》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采购法实施条例释义》78 页

6 将除进口货物以外的生产厂家授权、承诺、证明、背书等作为实质性要求的。 设定无关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

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

施条例》第二十条；《政府采购货物和

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 号）第十七条



7
设定的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

无关。
设定无关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

例》第二十条

8 采购需求中的技术、服务等要求指向特定供应商、特定产品。 指向特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

例》第二十条

9 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专利、商标、品牌或者供应商。 限定或指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

例》第二十条

10 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
其他不合理

限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

例》第二十条

11

未按照规定执行政府采购政策【《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财库

〔2011〕181 号）、《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

68 号）、《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

《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

9 号）、《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办法》（财库〔2007〕119 号）、《关于政府采

购进口产品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08〕248 号）】。

政策执行违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九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

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实施条例》第六条、第六十八条

12 设定最低限价的。 最低限价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

办法》（财政部令第 87 号）第十二条

13
非单一产品采购项目，未根据采购项目技术构成、产品价格比重等合理确定核心产

品，或未在招标文件中载明。

未载明非单一

产品采购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

办法》（财政部令第 87 号）第三十一

条

14 未获得财政部门核准采购进口产品，或经核准后限制国内产品参与竞争的。
进口未核准、

核准后限制

《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办法》（财库

[2007]119 号）；《关于政府采购进口

产品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办库

[2008]248 号）



15 擅自提高采购标准的（超预算采购；超资产配置标准和技术、服务标准采购）。 提高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六

条、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九条；《党

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第十二

条

16 未明确采购标的所应执行的国家相关强制性技术、安全标准或规范的。
未明确标准

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

例》第十五条；《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

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

号）第十一、二十五条；《财政部关于

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

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

17
要求在评审结束后通过对样品进行检测、对供应商进行考察等方式改变评审结果

的。
改变评审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

例》第四十四条

18
对不允许偏离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在采购文件中未规定或未以“★”等醒目方式

标明。
未标明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

例》第十五条；《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

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

号）第二十条

19 未明确验收要求。 验收要求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

办法》（财政部令第 87 号）第二十条；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

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

[2016]205 号)



20 违规收取投标保证金的。 投标保证金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优化政府采购营

商环境有关问题的通知》（豫财购

〔2019〕4 号）

21 以其他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
其他差别歧视

待遇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

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

施条例》第二十条

二、资格条

件类

22
在企业股权结构、经营年限、经营规模和财务指标等方面对中小企业实行差别待遇

或者歧视待遇。
差别待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第

四十条

23 限定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内的具体名称等限制条款的。 非法限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

二条

24
阻挠和限制供应商自由进入本地区和本行业的政府采购市场。如，限定供应商对同

一项目内的各标段（包）不得兼投的。
阻挠自由进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条

25 未明确供应商信用记录的查询渠道和使用方法的。 信用查询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

办法》（财政部令第 87 号）第二十条；

《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

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

库〔2016〕125 号）

26
将国务院已明令取消、停办的或国家行政机关非强制的资质、资格、认证、入围名

录等作为资格条件的。
无关资格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

例》第二十条；《国务院取消和调整的

行政审批项目事项目录》

27 设定的资格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 无关资格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

例》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采购法实施条例释义》77 页



28 限定特定行政区域或者特定行业的业绩、奖项，设定特定金额业绩的。 设定业绩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

例》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采购法实施条例释义》78 页

29 非法限定供应商的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或者所在地。 非法限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

例》第二十条

30
将投标人的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利润、纳税额等规模条件

作为资格要求。
设定规模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九

条；《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

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 号）第十七

条；《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

办法》（财库〔2011〕181 号）

31 将除进口货物以外的生产厂家授权、承诺、证明、背书等作为资格要求。 无关资格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

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

施条例》第二十条；《政府采购货物和

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 号）第十七条

32 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
其他不合理

限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

例》第二十条

三、公平竞

争类

33

以供应商的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或者股权结构，对供应商实施差别待遇或者歧视

待遇，对民营企业设置不平等条款，对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

提供的服务区别对待的。

设置歧视条款

区别对待

《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

商环境的通知》（财库〔2019〕38 号）

第一条

34

除小额零星采购适用的协议供货、定点采购以及财政部另有规定的情形外，通过入

围方式设置备选库、名录库、资格库作为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资格条件，妨碍供应

商进入政府采购市场。

除特定条件

外仍开展入围

采购

《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

商环境的通知》（财库〔2019〕38 号）

第一条



35
要求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活动前进行不必要的登记、注册，或者要求设立分支机构，

设置或者变相设置进入政府采购市场的障碍。
设置市场障碍

《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

商环境的通知》（财库〔2019〕38 号）

第一条

36 设置或者变相设置供应商规模、成立年限等门槛，限制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设置不当门槛

《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

商环境的通知》（财库〔2019〕38 号）

第一条

37 要求供应商购买指定软件，作为参加电子化政府采购活动的条件。

以电子化为名

要求购买指定

软件

《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

商环境的通知》（财库〔2019〕38 号）

第一条

38
不依法及时、有效、完整发布或者提供采购项目信息，妨碍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活

动的。

不依法发布采

购项目信息

《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

商环境的通知》（财库〔2019〕38 号）

第一条

39
强制要求采购人采用抓阄、摇号等随机方式或者比选方式选择采购代理机构，干预

采购人自主选择采购代理机构的。

干预采购人选

择代理机构

《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

商环境的通知》（财库〔2019〕38 号）

第一条

40 设置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审批、备案、监管、处罚、收费等事项。
设置于法无据

事项

《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

商环境的通知》（财库〔2019〕38 号）

第一条

41
除《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的情形外，要求采购

人采用随机方式确定中标、成交供应商。

非法要求采购

人随机确定供

应商

《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

商环境的通知》（财库〔2019〕38 号）

第一条



42
对于供应商法人代表已经出具委托书的，仍要求供应商法人代表亲自领购采购文件

或者到场参加开标、谈判等。

强制要求有委

托书的法人代

表亲自参加

《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

商环境的通知》（财库〔2019〕38 号）

第三条

43
对于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可以通过互联网或者相关信息系统查询的信息，仍要求

供应商提供的。

可获取信息重

复提供

《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

商环境的通知》（财库〔2019〕38 号）

第三条

44
除必要的原件核对外，对于供应商能够在线提供的材料，仍要求供应商同时提供纸

质材料。

可以在线提

供的材料要求

纸质

《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

商环境的通知》（财库〔2019〕38 号）

第三条

45
对于供应商依照规定提交各类声明函、承诺函的，仍要求其再提供有关部门出具的

相关证明文件。

违规要求提供

各种证明

《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

商环境的通知》（财库〔2019〕38 号）

第三条

四、评审标

准类

46
以特定行政区域如：本地注册企业或建设生产线、采购本地供应商产品、本地扶持

目录作为加分条件或者中标、成交条件。
特定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

例》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采购法实施条例释义》78 页

47 以特定行业的业绩、奖项作为加分条件或者中标、成交条件。 业绩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

例》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采购法实施条例释义》78 页

48 对供应商采取不同的资格审查或者评审标准。 评审标准不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

例》第二十条

49
将投标人的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利润、纳税额等规模条件

作为评审因素。
违规评审因素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

办法》（财政部令第 87 号）第十七条



50 未按照规定执行政府采购政策。 政策执行违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

例》第六十八条

51 采用综合评分法时评审标准中的分值设置未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 分值不对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

例》第三十四条

52 将资格条件作为评审因素。 违规评审因素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

办法》（财政部令第 87 号）第五十五

条

53
以“知名”、“一线”、“同档次”、或“好”、“较好”、“一般”等非量化指

标或标准作为评分标准的。
违规评审因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

例》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采购法实施条例释义》122 页

54
将产品先进性、稳定性、成熟性、市场认可度、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等模糊表述作为

评分标准，并规定由专家酌情打分的。
违规评审因素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

办法》（财政部令第 87 号）第五十五

条

55 将未在采购需求中列明的技术参数、产品功能、商务条件作为评审因素的。 违规评审因素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

办法》（财政部令第 87 号）第五十五

条

56

采用综合评分法评标时，货物项目的价格分值占总分值的比重低于 30%；服务项目

的价格分值占总分值的比重低于 10%。执行国家统一定价标准和采用固定价格采购

的项目，其价格列为评审因素。

分值占比过低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

办法》（财政部令第 87 号）第五十五

条

57 采用综合评分法评标的过程中，违规去掉报价中的最高报价和最低报价。 违规去价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

办法》（财政部令第 87 号）第五十五

条

58

评审因素未细化或量化，或未与相应的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对应。商务条件和采购

需求指标有区间规定的，评审因素未量化到相应区间，或未设置各区间对应的不同

分值。

未细化量化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

办法》（财政部令第 87 号）第五十五

条



59
将行业协会、商会颁发的企业资质证书和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入围目录单或评

奖作为评审条件的。
违规评审因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条

60
将国家、地方行政机关颁布的法规、规范性文件中未强制使用的和国务院已经发文

取消和调整的行政审批项目、资质、认证作为评审条件的。
违规评审因素

《国务院取消和调整的行政审批项目

事项目录》

61 将制造商、代理商出具的授权、承诺、证明、背书等作为加分条件的。 违规评审因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

例》第二十条

62
单独将产品（部件）检测报告、功能截图、官网截图或彩页等技术资料证明作为评

分条件的。
违规评审因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

例》第二十条

63 业绩分设置高于国家规定的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政策优惠分值的。
业绩分值不

合理

《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

法》（财库〔2011〕181 号）第五条

五、其它类

64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实行电子化采购的，未向供应商免费提供电子采购文件。
免费提供采购

文件

《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

商环境的通知》（财库〔2019〕38 号）

第三条

65
未在采购文件中明确告知供应商政府采购合同融资的渠道和方式，并在采购文件中

附《河南省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政策告知函》的。

告知政府采购

合同融资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深入推进政

府采购合同融资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豫财办﹝2020﹞33 号）

66 采购人设置供应商预选库、资格库、名录库等。 设置资源库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

环境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的

意见》（国办发〔2022〕30 号）

67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拒收质疑供应商在法定质疑期内发出的质疑函。 拒收质疑函
《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

第 94 号第十三条



68 采购人、代理机构限制保证金形式，指定出具保函的金融机构或担保机构。 保证金形式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

环境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的

意见》（国办发〔2022〕30 号）

69 质疑答复的内容涉及商业秘密。 商业秘密
《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

第 94 号第十五条

70

评审专家未完成评审工作擅自离开评审现场,或者在评审活动中有违法违规行为

的,仍违规获取劳务报酬和报销异地评审差旅费。评审专家以外的其他人员也违规

获取评审劳务报酬的。

违规获取费用

《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评审专家

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16〕198

号）第二十六条

71 采购人、代理机构未及时退还保证金。 退还保证金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

环境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的

意见》（国办发〔2022〕30 号）


